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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八届会议 

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 

议题13.2 

（焦点小组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引 言 

[1] 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2022年）商定了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职责范围》，

提出焦点小组的主要宗旨是审查所有相关材料和建议，制定加强风险管理的可行

方案，并向植检委提出建议，包括考虑制定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方案。 

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职责概述 

[2] 为落实《职责范围》所述工作，根据任期届满的海运集装箱工作组所提建议，焦点

小组研究了实施特许经营者计划，以及在世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数据模型中添

加数据元素以协助监测集装箱单元清洁状况的潜在价值；就更新《货物运输单元装

载规则》（《货运单元规则》）制定了提案，提出加入预防有害生物污染内容，并提

交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非正式专家组审议；审查了现有海运集装

箱运输相关植物检疫风险数据；审议并研究了海运集装箱的潜在设计改进，旨在减

少海运集装箱运输相关有害生物风险。 

[3] 焦点小组在2023年报告（附件01）中详细介绍了2022-2023年任期内提出的意见和取得

的成果，并就今后采取行动减少海运集装箱途径相关有害生物污染风险提出了建议。 

[4] 此外，焦点小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修订关于海运集装箱的植检委建议（R-06）。 

植检委第十七届会议（2023年）听取了植检委第6号建议的初步修订情况介绍， 

并批准了修订版供各国磋商。经过磋商，植检委第6号建议修订草案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终稿载于CPM 2024/12_01（议题11.1），提交植检委第十八届会议通过。 

今后拟议工作 

[5] 焦点小组确定了若干需进一步研究和落实的重要工作内容，包括与国际海事组织

（海事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海关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合作，继续审查

获通过的植检委第6号建议修订版的采纳度，并继续研究其他方案，例如回顾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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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和集装箱设计以及实施行业牵头发起的提案（包括监管责任模型）方面的预

期进展。因此，焦点小组建议将任期延长三年，以便在届满后向植检委提出进一步

意见建议，包括就制定长期指导意见提出建议，详见焦点小组报告（附件01） 

第8节“今后必要工作”。 

[6] 为指引和促进焦点小组今后开展拟议工作，已制定新的《职责范围》草案（附件02），

与焦点小组任期延长提案一同提交植检委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建议 

[7] 提请植检委第十八届会议： 

（1） 审议并注意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2023年报告（附件01）。 

（2） 同意将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 

（3） 同意新的拟议《职责范围》（附件02），并延长植检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

任期。 

（4） 同意建立持续征集反馈意见的渠道，并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指派人

员收集整理植检委第6号建议修订版的采纳和成效信息，同时定期提交焦

点小组，推进焦点小组工作。 

（5） 要求《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继续与海事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海关

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合作，根据植检委第6号建议及任何新信息， 

就海运集装箱清洁问题提出协调统一的指导意见。 

（6） 同意行业咨询小组三名成员加入焦点小组，确保海运集装箱行业广泛的物

流活动得到适当代表，并提供各类必要专长。 

（7） 同意焦点小组可根据需要临时增选专家或顾问，负责应对特定问题，但增

选任期不得超过6个月。 

（8） 同意焦点小组继续评估可能的监管及非监管措施，以及根据标准制定程序

制定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或其他长期指导意见的价值和可行性，并同意任何

关于制定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作为潜在解决方案的决定都应由今后植检委会

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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